
在事后都是有条件 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
,

考虑这种表现
,

有助于印证确实违背其意志 ,而且
,

有些事后表现
,

也可能证 明实际上并不违背其意志
,

正像本文第二部份案例中的妇女李某那

样
,

就发生性关系当时的情况而言
,

似乎属于不及抗拒而未抗拒
,

如果机械地依此推定行为

人违背其意志
,

而不顾她本人的事后表现
,

那就显然不符合事实了
。

当然
,

考虑妇女的事后

表现
,

还须防止虚假现象
:
当时并不违背其意志

,

事后却伪称违背其意志 , 当时本属违背其

意志
,

事后却掩饰事实真相
,

伪称不违背其意志
。

这都是司祛实践中如何调查研究
、

去伪存

真的工作问愚
,

本文就不赞述了
。

论刑事证据的概念及其
“
客观性

”
的含义

王 铮

在关于刑事诉讼证据理论问题的讨论中
,

有很多争议导源于对证据性域中主
、

客观关系

问题的不同认识
。

这一向题很有必要进一步探明
。

首先
,

对刑诉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应有一个

全面理解
。

刑诉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对刑事证据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
: .

证明案件真实 情况

的一切事实
,

都是证据
。 ”

这一定义
,

只是指明了证据的哲学本质
,

.

引出了证据客观真实性的

特征
。

证据这种客观事实
,

是通过一定途径
、

来源取得
,

以, , 定形式表现的
,

因此第二款规

定了证据的六种合法形式
。

这些
“ 己知的事实

”
_

是经过诉讼程序得以枪验和认定
,

从而成为

“
定案根据

” 。

因此第三款规定
,

经过查证属实的才成为证据
。 ’

绘合第三十一条全文规定
,

第

一教指明了证据的客观内容, 第二款规定了证据的法律形式 , 第三款强调了证据内容与形式

的统一
,

而达到这种统一必须借助实践证明活动
。

祛学理论卫对证据概念一般表述如下
: “

刑事证据是公安
、

司法人员依法定程序收集的
,

用以确定 · ·

… 有关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 ”

这一表迷 , 也是在肯定证据客观真实性的前提

下
,

在
“
一切事实

”
前加了定语

,

对证据客观性质作了限定性说明
。

可见
,

法律规定和学理分析中
,

对
“
证据事实

”
的描述都涉及到客观与主观 的 关 系 问

题
。

在对刑事证据的概念与性质的认识上
,

早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就产生过很事争议和分

歧
。

有的坚持客观说
,
有的主张主观性

,

有的提出主
、

客观结合的论点
。

`

虽然多数同志承认

证据的客观本质
,

但各人的理解又有不同之处
。

为了弄清这些向题
,

本文拟从三层意思对证

据的概念和客观性略抒一管之见
。

第一
,

证据事实的客观性的主要含义应是什么 2 第二
,

在

与案件事东的关系上
,

证据事实是第~ 性的事物还是第二性的事物乞第三 , 证据事实与办案

人员的主观认识是什么关系 ,

一

, `一 )征据的穿现挂即指真实性
` .

` ·

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各证据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虚伪的
。 二

把征揭的产客观性
”
归



结为
“
真实性

” ,

更能集中点明证据的属性
。

由子客观性是与主观性相时而言的
,

这样用客观

性就不容易解释证据中主观形式
、

人的因紊等向翅
,

从而引起争论
。

所以我认为
,

所谓证据

的客观性首先是指其真实性
。

在刑事诉讼中
,

对被告人定罪处刑
,

必须以案件真情为基础
,

而要取得对真实案情的了

解
,

必须借助证据
。

证据表现为犯罪活动留下的物质痕迹
、

印象材料及对它们检验时所得出

的正确结果
。

我国的法规对证据的首要要求是任何证据都应
“
属实

” 。

这就是说
,

必须与案件

事实相符
,

不是
“
假证

” 和 “ 误证
” 。

历史上的神示证据
、

法定证据等制度
,

对证据真实性的

盲然不顾 自不待言
,

即使当今文明世界中许多国家证据法中也留存着
“ 相对真实

” 、 “
形式真

实
”
的弊端

。

要求证据的
“

绝对真实
” 、 “

实质真实
” 、

是我国实事求是证据制度的特色之一
,

是

彻底的唯物主义的体现
。

证据有证明作用不仅因为它是 自在之物
、

是实存的
,

关键在于它与

案件事实间的联系性和一致性
,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客观真理
。

对这种联系和一致性

的绝对把握
,

而不是
“ 盖然性 ” ,

就达到了认识上的真实 (主观真理 )
,

从而客观事实就 成 为

我们定案的证据
。

有人 曾认为证据有广狭两义
,

广义包括不真实的和真实的
。

理由是
,

法律上常常把未查

证属实的也称为证据
。

我认为
,

那只是措词上的借用
。

证据与定案根据实际上是一回事
。

证

据体现着客观真实
,

不可能有虚有实
,

只有人的认识才可能有真实和不真实
。

把证据作广义

解释
,

实际上是在一个概念 中规定了本质上互相矛盾的事物
,

陷入了 “ 二律背反
” 。

这对实践

也是无利的
,

可能使办案人员放松对绝对真实的要求
。

如果移送起诉侦查终结的证据材料或

诉诸法庭审理的起诉证据
,

经过进一步检验
, 认为是不确实的

,

那么它们就将被甄别和排除

出证据之列
,

不足以作定案根据
。

这些材料原来作为证据使用
,

那是人的认定错误
,

而不是

证据本身可以是不确实的
。

证据必须是真实的证明材料 (事实 )
。

但有些材料可能提供一些虚假情况
。

然而假的材料

对另一特定证明对象可能是真实的事实
,

有证明作用
。

如
,

被告人不老实交代
,

他的谎言 自

然不可当作证明犯罪活动的根据
。

但它一旦被证实是假供
,

就可作为从重处刑的依据
,

因为

它对确认
“
认罪态度

、

改造难易
”
这种事实来说

,

是真实的
。

凶杀案的罪犯作案后 伪 造 现

场
,

将户体伪装成自杀表现或将无辜者的东西扔到杀人现场企图嫁祸于人
,

这些伪造的迹象

虽不能证实杀人案的实际真情
,

但查明后可以作为
“

伪造现场
”

和 “ 否定 自杀
”
等 事 实 的 证

据
。 “
假象

”

是真象的一种特殊反映
, “
不仅本质是客观的

,

而且假象也是客观的
” ①假象是 本

质在自身中的反映
。

我们通过这种特殊的客观事实可以证明案件的本乘面目
。

总之
,

证据客观性的中心意旨是
:

证据反映的案件事实来源于案件本身
,

与案件真象相

符合
,

即证据的真实性
。

这是证据的本质
。

(二 ) 证据的容现性木等同子物质性

证据应该是
“
实存的

”
和

“
真实的

” 。

我们常说
: “

拿出证据来生
”
这意味着去收集

、

出示

一些已知的东西和情况
。

如杀人刀
、

脏款
、

鉴定书
、

证言笔录
、

现场拍照等
。

只要它们本质

上属实就可以作为证据
。

至于它们是否物质性的客观存在则不一定
。

刑诉法第三十一条第一

毅所谓
“
事实

”
既可是有形之物质

,

也可是无形之认识和印象
。

后者实质上属于精神范畴
。

脱离了一定表现形式的真实内容是无法形成证据的
,

证据不是抽象的
。

在六种法定形式

中
,

可分为人证和物证两大类
。

物证是物质性客观存在
,

人证则是精稀性容现存在
。

人证的

① 《 列宁全集
,
第, . 容

,

第9 7贾
。



证据价值虽然在于它提供的真实
“
情报信息竺

,

但由于它们的主观表现形式
,

其本身不可能是
物质性的东西

。
、

就人证与案件事实这些证明对象的关 系来说
,

是主观反映客观的关系
。

`

因此
人证都是第二性的

,

它们是证 明对象在人意识中的真实再现或人意识作用下再现的事实价马
克思说

: “

观念的东西
,

不外是移人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 的 东 西梦
。

①这是

悦主观忠实反映客观的问题
,

而观念的东西终归与物质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
。

客观发生和存

在着的事实与人脑中所反映
、

认识出来的这一事实
,

在本质上总是不同的
,

后者属于主观真

理
,

是
“
观念的东西

” 。

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两个基本观点之一是、 存在决定意识
,

物质决定精

神
。

坚持唯物主义就必须承认存在与意识
、

物质与精神的绝对界限
。

所有的人证的形成
,

实

标上都是人对案件事实的感性或理性认识的结果
。

`

因此
,

对犯罪事实来说
,

人证实质上是第

二性的即主观范畴的事物
,

它们是认识主体在认识对象刺激下发出的某种意识
。

试问
:

如果

投有证人
、

被害人头脑中对案件事实的主观
“
映象

”
和能动

“

反映
” ,

何来证言了如果没有债

查员对现场及实物的勘查
“ 认定

” ,

何来勘验检查笔录 ? 如果没有鉴定人的科学
“
判断意见

” ,

何来鉴定结论了 如果把证据的客观性等同于物质性或非意识性
,

那便混淆了证明手段与证咀

对象的界限
,

在某些层次上也否认了意识与存在的对立
。 `

有的同志 一听到证据的
“ 主观性

” ,

就想到
“ 主观臆断

” ,

一提到证据的
“ 意识性

” ,

就想黝
“ 主观意志

” 。

这是一种误解
,

也是不少文章中回避正面回答人证属性的原因
。

人证的第二性
特征与客观真实性特征并不是一码事

。

主观意识性并不等于主观臆断和以主观意志为转移
。

主观认识可能是谬误 (如错觉
、

道听途说 )
,

也可能是真理
。

司法实践证明
,

很多举证人是可
-

以如实反映和认识案件事实真象的
。

根据唯物认识论的第二个基本观点— 意识与存在的同

一性
,

办案人员应正视人证的主观 因素
,

根据不同人证的主观性特点加以审断
,

确认其真实

与否
,

利用其证明价值
。

’

(三 )办案人员的主观认识是证据成立的必要条件
·

在关于司法人员的收集
、

审查活动与证据的关系问题上
,

出现了两种对立观点
。 `

虽然很

多争论是关于证据法律性问题
,

但焦点仍是证据客观性的问题
。

一种意见认为
,

与案情相关

的 自在事实
,

不论在司法人员意识之中还是之外
,

都是诉讼证据斌证据是客观事实
, “
你认识

它
,

它存在
,

你不认识它
,

它也存在
” 。

另一种意见认为
,

离开司法人员意识
, “
自在之物

”

不

能发挥证明作用
,

因而不是证据
。

证据是
“ 为我之物

” ,

是 “ 主客观的结合和统一体
” 。

我倾向

于后一种意见
,

但对其中有些论点有异议
。

第一种观点或称为
“
纯客观说

” ,

明确了客体先于 认识主体而独立存在
,

在唯物认识论上

是完全正确的
。

但这种对证据的理解有不周密的一面
。

证据概念的内涵不仅含有哲学上主客

体关系问慈
,

而且关系到法律上诉讼证明关系问题
。 “

证据
”

的外延与
“
事实存在

”
的外延的

关系是种属关系而不是全同关系
。

这是法律对证据的规定性
。

证据是诉讼中起证 明作用的事

实根据
。

凡证据都应是与案件有客观联系的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事实
。

但是
,

这

个判断的逆命题并不成立
。

与案件有客观自在联系的事实并不都是证据
,

实际上没有证明作

用的事实
,

并不是必然的证据
。

没有经过收集
、

运用的
,

只能是一般事实
,

、

虽然它的
“ 本性

投有改变
” ,

却不能称之为
“ 证据

” 。

明确了这两个不同概念的区别
,

也就明确了事物的特殊与

一般的关系
。

证据本性中体现着法律斌予的诉讼证 明关系
。

这里
,

不妨借用马克思对政治经

济学中一些概念的分析来说明刑事证据概念的问题
。

马克思谈到
“
奴隶

” 、 “
资本

” 这两个伶

①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
, ,

第二卷
,

第2叮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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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概念时指出
:“

黑人就是黑人
,

只有在一定关系下
,

他才成为奴隶
。

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

导
,

只有在一定关系下
,

它才成为资本
,

脱离了这种关系
,

它就不是资本了
” 。

这里
,

资本绿

奴隶不是抽象的物质表现
,

而是体现
“
社会关系

” 的事物
,

严格说来它们并不是物
。

同理
,

我们可以说
,

事实就是事实
, “

物质痕迹
” 、 “

某人陈述
”
不过是客观存在

,

而只有纳入 诉 讼
一

证明关系中的事实才具有刑事证据的意义
。

把证据单纯看作是物与物
、

事与事的关系
,

而着
不到体现于其中的人与人的诉讼关 系

,

则是不够全面准确的
。

未知的事实不可能成为证明手段
,

而司法人员的收集审查判断活动
,

则是事实成为证播

韵必要条件
。

随着一个案件的发生
,

必然产生一些迹象
,

如果办案人没有 收 集
、

认识 到 它

们
,

就不能说
:

已经掌握证据
,

只能认为必将有客观事实被掌握为证据
。

一个盗窃案件多年

未被发觉和立案
,

此案中被偷去的财物只能是客观事实
一

,

没有诉讼就谈不上这些事实变为证

据
。

杀人刀被扔到海里
,

没能归案
,

我们只能拟定罪犯毁灭
“
证据

” ,

实际上刀子这一实物并
-

没有被作为物证
。

这时我们必须努力用其他证据说明罪犯毁灭凶器这一事实
。

再如
,

证人对

案件真象的如实印象
、

记忆
,

在通过合法程序提供之前
,

能称为证据吗 ? 显然不能
。

综上所述
,

证据内在的标准是客观真实性和诉讼证 明性
。

办案人员的合法认定是谊相关

事实成为诉讼证据的必要条件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证据是被正确认识了的客观事实
,

是特定

的客观事实
。

前述第二种观点正确理解了证据的法律规定性
,

但进而提出
: “

证据是主客观的结舍和统
一体

” ,

对多迈出的这一步
,

笔者却不能苟同
。

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只是证据成立的一个外在

必姿条件
,

是区别证据与一般相关事实的必要条件
,

这不应该成为证据内部自身的一个困素
-

或一个组成部分
。

证据直身的主观因素与客观的统一不是指司法人员的认识 (这在本文第 (二 )

部分 己论及 )
。

如果把办案人员的认识加入证据之 内
,

使证据变成主客观双重因寨的东两
,

就:

棍淆了人对证据的运用与证据事实本身的界限
,

混淆了认识主体与认识的客体准据事实 )之

阔的界限
。

在任何诉讼阶段
,

办案人员认识案情和证据
,

总是主观见之于客观
,

主观意识逐步

将合于客观实际
,

主观正确思维反映客观逻辑性
。

没有办案人员的收集
、

运用
,

事实 :犷可能

成为特定的证据, 而办案人的主观认识永远不能与事实及证据事实搅在一起
。


